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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聞編號：103050901 

 

      新 聞 資 料（103.05.9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

高雄市警官收受賄賂包庇色情業者 

以涉嫌收賄、洩密起訴 

高雄地檢署重大刑案專組檢察官林俊傑偵辦高雄市警官收受賄賂，

包庇色情業者一案，業經偵查終結，對被告官警 7 人及相關色情業者，

以違反貪污治罪條例、妨害風化等罪嫌提起公訴。 

本件經內政部警政署政風室獲報後報請本署檢察官指揮偵辦，檢

察官先後指揮警政署政風室、本署蒐證組檢察事務官執行通訊監察、

跟監之行動蒐證等各式偵查作為。其中部分被告相約車內密談及交付

賄款之過程，均經全程監控。被告等到案後，其中官警黃欽信、業者

李嘉昇前經聲請法院核准羈押在案。本署檢察官偵查期間，部分被告

已坦承行賄、受賄、經營色情護膚店、受招待前往酒店消費等犯行。 

被告黃智勇係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一分局長明派出所員警，曾

支援該分局行政組，專司取締轄區內非法色情特種行業及賭博電玩之

取締、臨檢及查報；黃欽信係鹽埕分局保防室組長，曾擔任市警局秘

書室文書股股長，自 102 年 4 月間起擔任新興分局保防室組長；蔡錦

德於 101 年 6 月間起，擔任市警局督察室維新小組督察員，於任職維

新小組期間執掌專案取締重大風紀誘因場所之業務；徐文鴻自 100 年

6 月 22 日起，擔任苓雅分局民權路派出所所長；侯令國自 102 年 4 月

19 日起，擔任新興分局中正三路派出所所長；陳世元自 101 年 2 月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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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，擔任三民第一分局十全路派出所所長，徐文鴻、侯令國、陳世元

均負責任職轄區內之非法色情特種行業取締、臨檢及查報業務；周建

中係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凱旋路派出所員警，亦於 98 年度支援

該分局行政組而與陳世元共事，上開人員皆為依法令服務於國家、地

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調查犯罪權限之公務員：業者李嘉昇

係苓雅分局警友會顧問。 

相關行受賄及洩密犯罪事實如下： 

（一）黃智勇自 99 年 8 月間起至 100 年 12 月初，向「金采美容會館」

業者李嘉昇等人，收受現金 29 萬元及價值 13 萬 6000 元之茶葉

禮盒，作為不予取締、放鬆或減少對轄區內「金采美容會館」

臨檢、取締等之對價，涉有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

之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嫌。 

（二）周建中自 101 年中起至 102 年 12 月初止，替「金采美容會館」

業者李嘉昇轉交現金共計 36 萬元之賄賂予陳世元，周建中並向

業者李嘉昇收受走路工費用共 18 萬元之賄賂，包庇「金采美容

會館」所涉之妨害風化犯行；周建中涉有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

第 1 項之對於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，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，

交付賄賂罪嫌、刑法第 231 條第 2 項之公務員包庇他人犯意圖

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，而容留以營利罪嫌、貪污

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，收受賄

賂罪嫌，陳世元則涉有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嫌。 

（三）黃欽信自 100 年 9 月間起，每次 2 萬元，向業者李嘉昇收受 4

次共計 8 萬元之賄款，作為洩漏或告知警方臨檢查緝等訊息等

包庇行為之對價，並以電話洩漏「3 天後即將臨檢」或「檢察官

已聲請法院核發搜索票（「河東路那邊指揮的」）」之消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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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有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嫌、包庇他人犯意圖使女子與

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，而容留以營利罪嫌及洩漏關於中華

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罪嫌。 

（四）徐文鴻自 101 年年底至 102 年 5 月間止，向「仲夏美容美體 SPA

館」業者，收受由黃欽信轉交之現金賄款 6 次，每次 2 萬元，

共計 12 萬元，作為不予取締、放鬆或減少對轄區內「仲夏美容

美體 SPA 館」臨檢、取締等之對價，徐文鴻涉有對於違背職務

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嫌，黃欽信則涉有對於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

人員，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，交付賄賂罪嫌、公務員包庇他人

犯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，而容留以營利罪

嫌。 

（五）蔡景德自 102 年 2 月起至 102 年 6 月間止，向「金采美容會館」、

「仲夏美容美體 SPA 館」業者，收受由黃欽信轉交之現金賄款

5 次，每次 6 萬元，共計 30 萬元，作為有關「金采美容會館」、

「仲夏美容美體 SPA 館」臨檢、取締等之對價，蔡景德涉有違

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嫌，黃欽信則涉有關於違背職務之行

為，交付賄賂罪嫌及包庇他人犯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或猥

褻之行為，而容留以營利罪嫌。 

（六）侯令國於 102 年 7 月 3 日、8 月 14 日、9 月 24 日、11 月 19 日、

11 月 20 日晚間多次至高雄市前金區五福路與自強三路口之「新

凱薩酒店」，接受「蘋果美容護膚 SPA」業者飲宴招待之不正

利益（價值計 3 萬 2500 元），並收受業者交付之五月天樂團演

唱會門票 3 張（價值共 4200 元），作為有關「蘋果美容護膚 SPA」

臨檢、取締等之對價，涉有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嫌。 


